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6-001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3月

9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送达给各位董事。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2026年3月12日上午10:0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新奥特科技大厦2层会

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3、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5人，其中董事胡礼倩、何杨、李晓龙、石军以

通讯方式参会。
4、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张波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95,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

的低风险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上述事项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在该额度和期限内购买低风险型理财产品，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提请公
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具体实施事宜。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6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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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3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
超过95,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稳健型的低风险型理财产
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上述事项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有效，在该额度和期限内购买低风险型理财产品，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决定具体实施事宜。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投资理财的基本情况

（一）目的：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
投资理财，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额度：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95,000万元的投资额度，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循环滚动使用。

（三）投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等银行的低风险型理财产品。
公司2026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购买的投资产品仅限于银行的低风险型理财产

品。
该投资品种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
（四）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
（五）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不使用募集资金。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投资风险。公司拟购买的低风险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流动性风险。该产品存续期内不接受提前支取。
3、信用风险。如存款银行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下，被宣告破产等，则本金与收益可能受到影

响。
4、提前终止的风险和不可抗力等风险。
（二）风控措施：
1、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仅选择低风险型理财产品作为投资品种。财务管理部应实时关注

和分析低风险型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低风险型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
生，应及时通报公司审计部、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
险、保证资金的安全。公司持有的低风险型理财产品，不能用于质押。

2、针对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应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

算工作；
（2）财务管理部于发生投资事项当日应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确保资金安全；
（3）资金使用情况和盈亏情况由公司审计部进行监督和检查。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有权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针对投资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理财业务的审批人、操作人、风险监控人应相互独立；
（2）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与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须对理财业务事项保密，未经允许不得泄露本公

司的理财方案、交易情况、结算情况、资金状况等与公司理财业务有关的信息；
（3）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4、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规定，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本次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型理财产品是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

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
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二）通过购买低风险型理财产品，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
报。

四、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的议案》，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前已经过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以及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核通过。

经审核认为：公司拟对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理财，在额度内循环使用，在防
控风险前提下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事宜已于2026年3月11日办理完成，本次回购股
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13,513,750股变更为412,000,000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77.90%被动增加至78.19%，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77.90%
78.19%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钟怀军

邓惠玲

戈吴超

钟勤川

钟勤沁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宁国川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勤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上海怀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宁国筑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国衔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1881MA2RCAMU3R□ 不适用

√ 91310120MA1HT7H859□ 不适用

√ 91310120MA1HU5G119□ 不适用

√ 91341881MA2U59KU23□ 不适用

√ 91341881MA2U59MK39□ 不适用

宁国织锦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发证券资管－钟勤沁－广发
资管申鑫利 9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广发证券资管－钟勤川－广发
资管申鑫利 92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41881MA2U57EA50□ 不适用

√ 914404000901069673□ 不适用

√ 914404000901069673□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公司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股份事宜已于2026年3月11日办理完成，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13,513,750股变
更为412,000,000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由77.90%被动增加至78.19%，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国川沁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钟怀军

邓惠玲

戈吴超

钟勤川

钟勤沁

上海勤溯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上海怀燕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宁国筑巢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国衔泥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国织锦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发证券资管－钟勤沁－
广发资管申鑫利 9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广发证券资管－钟勤川－
广发资管申鑫利 92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10,201.7661
6,843.9674
5,882.5529
2,305.4246
2,298.3185
2,067.5688
827.0274

425.1913

273.9643

273.9643

271.2243

271.7500

271.7500

32,214.4699

变 动 前 比 例
（%）

24.67
16.55
14.23
5.58
5.56
5.00
2.00

1.03

0.66

0.66

0.66

0.66

0.66

77.90

变动后股数
（万股）

10,201.7661
6,843.9674
5,882.5529
2,305.4246
2,298.3185
2,067.5688
827.0274

425.1913

273.9643

273.9643

271.2243

271.7500

271.7500

32,214.4699

变动后比例
（%）

24.76
16.61
14.28
5.60
5.58
5.02
2.01

1.03

0.66

0.66

0.66

0.66

0.66

78.19

权益变动方
式

/
/
/
/
/
/
/

/

/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
/
/
/
/
/
/

/

/

/

/

/

/

--

资金来源（仅
增持填写）

/
/
/
/
/
/
/

/

/

/

/

/

/

--
注：上表分项数据加总之和若与列示的合计数尾数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1、根据2025年1月10日证监会发布的《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的相关规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5%后，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触及1%整数倍时披露权益变
动提示性公告。本次权益变动适用于触及1%的整数倍情形。2、本次权益变动是公司回购注销股份引起总股本减少，导致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股比例被动增加，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603057 证券简称：紫燕食品 公告编号：2026-012

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被动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6-012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6年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6
年3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2026年3月12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六人，实际出席董事六人（其中，董事李晓锐，独立董事游雄威、徐小
宁、吴鹏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仁硕先生主持，公司高管列席会议。会
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讨论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抵押担保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向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5.57亿元流动资金贷款，公司以自身及中国境内4家控股子

（孙）公司所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贷款用途为：办理转贷。
此次贷款额度在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请查阅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申

请抵押担保贷款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财务资助延期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024年9月向控股股东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财务资助借款5000万元、4000万元，并签署了《借款协议》，财务资助的年利率
为不超过6%，借款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

2025年3月22日，双方签署了《借款协议之展期协议》，将上述5000万元借款协议的借款期限展期
至2026年3月27日。

2025年9月28日，双方签署了《借款协议之展期协议》，将上述4000万元借款协议的借款期限展期
至2026年3月29日。

鉴于上述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借款即将到期，经协商，将上述借款延期一年，借款利率不超过6%，
借款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关联董事许仁硕先生、陈衔佩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请查阅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

股股东对公司财务资助延期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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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抵押担保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概 述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3月与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鞍山银行”）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贷款额度为6.5亿元人民币，公司以自身及中国境内4家
控股子（孙）公司所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予以抵押，贷款期限为两年。其后于 2019至 2025年
间，公司与鞍山银行陆续签订了数次展期合同。

该笔贷款即将于2026年3月29日到期，目前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贷款余额5.57亿元。公
司拟向鞍山银行申请5.57亿元流动资金贷款，公司以自身及中国境内4家控股子（孙）公司所持有的土
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贷款用途为：办理转贷。

此次贷款额度在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抵押物基本情况
由北京中富容器有限公司提供7827万元抵押担保；由长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提供3342万元抵押

担保；由广汉市嘉远商贸有限公司提供9791万元抵押担保；由珠海保税区中富聚酯啤酒瓶有限公司提
供1820万元抵押担保；由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32920万元抵押担保，具体如下表：

所有权人

长春中富容
器有限公司

北京中富容
器有限公司

广汉市嘉远
商贸有限公

司

抵押物名称

土地

房产

土地

房产

土地

房产

土地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房产

权利凭证号码

长经开国用（2004）第0000217号

房权证长房权字第4100000082号

吉（2026）长春市不动产权第0029821号

京技（中外）国用（96）字第017号

京房权证开港澳台字第00019号

广国用（2015）第56091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0950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0716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1900621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1900750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081X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0870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1018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1043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500057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500082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500150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50028X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1800369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1800382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1900553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1900577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1900590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1900645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1900669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300047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0206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0267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0347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0372号

广房权证广汉市字第2015032400464号

地址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大街22号

经济开发区新外环东甲二路南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至长春市宏光橡
塑制品有限公司、西至世纪大街、南至南
通路、北至长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长春中
富新建厂房建设项目2#丁类厂房101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2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北路18号

广汉市绍兴路二段2号

绍兴路二段2号1幢宿舍

绍兴路二段2号2幢

绍兴路二段2号3幢浴室

绍兴路二段2号4幢门卫

绍兴路二段2号5幢库房

绍兴路二段2号6幢库房

绍兴路二段2号7幢车间

绍兴路二段2号8幢车间

绍兴路二段2号9幢车间

绍兴路二段2号10幢实验室

绍兴路二段2号11幢配套房

绍兴路二段2号12幢配套房

绍兴路二段2号13幢办公

绍兴路二段2号14幢厂房

绍兴路二段2号15幢库房

绍兴路二段2号16幢锅炉房

绍兴路二段2号17幢车库

绍兴路二段2号18幢库房

绍兴路二段2号19幢车间

绍兴路二段2号20幢车间

绍兴路二段2号21幢厕所

绍兴路二段2号22幢厕所

绍兴路二段2号23幢厕所

绍兴路二段2号24幢车间

绍兴路二段2号25幢库房

面积（㎡）

10077.5
4637.72
16140
4980.76
9262.5

11187.17
113419.9
2729.66
406.65
237.38
95.43

5137.42
1498.02
713.39
734.98
414.75
650.4
141.9
126.2

2569.85
6979.8
6962.47
401.29
323.77
80.12
161.29
26.46
62.43
50.35
50.35

3951.24
2212.13

珠海保税区
中富聚酯啤
酒瓶有限公

司

珠海中富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土地

房产

土地

不动产

不动产

不动产

粤房地证字第C6581398号

粤房地证字第C5016542号

粤(2019)珠海市不动产权第0095335号

粤(2019)珠海市不动产权第0095911号

粤(2019)珠海市不动产权第0095630号

珠海市保税区1号地

珠海市保税区1号地

珠海市香洲区联峰路780号2栋

珠海市香洲区联峰路780号1栋

珠海市香洲区联峰路780号3栋

16575.2
12630.88
130156.23
11210.01
6317.49
4682.19

上述不动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强
制措施。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授信额度：55,700万元；
2、借款用途：办理转贷；
3、借款期限：1年；
4、年 利 率：最终以银行审批为准；
5、公司以自身及中国境内4家控股子（孙）公司所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鉴于市场资金成本持续下行，本次抵押担保贷款事项主要为存量贷款转贷及降息，

不涉及新增融资规模，符合公司长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2.61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

的净资产的比例为117.1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目前无逾期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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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对公司
财务资助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概 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024年9

月向控股股东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陕西新丝路”）申请财务资助
借款5000万元、4000万元，并签署了《借款协议》，财务资助的年利率为不超过6%，借款无需提供任何
抵押或担保。

2025年3月22日，双方签署了《借款协议之展期协议》，将上述5000万元借款协议的借款期限展期
至2026年3月27日。

2025年9月28日，双方签署了《借款协议之展期协议》，将上述4000万元借款协议的借款期限展期
至2026年3月29日。

鉴于上述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借款即将到期，经协商，将上述借款延期一年，借款利率不超过6%，
借款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陕西新丝路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2、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有关

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8年08月10日
出资额：60,1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陕西仁创科能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泾晨路与泾干二街十字东北角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财务咨

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0,9301.23
60,556.85
48,744.38
1,188.85
-2,317.71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110,796.64
63,150.68
47,645.96
2,212.11
-1,727.35

2、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合计

合伙人姓名

陕西仁创科能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昕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悦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银盟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万元）

100
20,000
20,000
20,000
60,100

持股比例

0.1663%
33.2779%
33.2779%
33.2779%
100%

3、陕西新丝路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陕西新丝路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展状况通过向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的方式融资，提高公司融资效率及资

金利用效率，满足公司流动资金及偿债的需求。本次财务资助资金的利率没有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接受陕西新丝路财务资助累计金额为3.6亿元。2026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

财务资助外，公司与陕西新丝路及其关联方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34.7万元，公司为关联方提
供担保0元。

六、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并将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2日

（上接B45版）2025年，鉴于基金仅剩一个项目尚未实现退出，经与LP协商一致,对已实现的整体收益、费用、税
费进行了汇总核算,公司累计应收取分配款3,351.94万元，其中作为出资人按出资比例应确认的投资收
益120.10万元，作为管理人应确认的管理报酬3,231.84万元（含税）；此前公司实际累计已收取分配款2,
495.69万元，其中作为出资人按出资比例确认的投资收益 89.77万元，作为管理人确认的管理报酬 2,
405.92万元（含税）；当期收取分配款856.25万元，其中作为出资人按出资比例确认的投资收益30.33万
元，作为管理人确认管理报酬825.92万元（含税），对应不含税收入779.17万元。

（2）对公司2025年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影响较大的前五大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项目名
称

北京国
新汇金
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同
城必应
科技有
限公司

东莞鸿
图精密
压铸有
限公司

巴中宝
玛智能
装备有
限公司

上海巨
什机器
人科技
有限公
司

主要投资方

苏州博观九
鼎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Jiuding Chi⁃na GrowthFund II, L.P.

Jiuding Chi⁃na GrowthFund II, L.P.
重庆振渝九
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苏州胤延九
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巴中川陕革
命老区振兴
发展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
合伙）

苏州兴博九
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基金对
应项目
初始投
资金额

5,000.00

8,956.76

12,535.24

33,861.01

37,112.88

14,000.00

8,000.00

公 司
自 有
资 金
出 资
对 应
项 目
剩 余
成本

3,945.88

924.09

3,337.69

2,921.09

1,938.90

估
值
方
法

PB
法

市
值
法

PB
法

PB
法

其
他
方
法

估值变
动产生
的公允
价值变
动损益
金额

- 2,415.80

- 1,535.03

-560.63

513.55

-375.28

对 比
期 初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比例

-16.79%

-62.58%

-8.75%

21.31%

-64.03%

所
处
周
期

扩
张
期

已
上
市

扩
张
期

扩
张
期

停
止
经
营

主要财务数据（最
近一期）

2015年1-9月
营 业 收 入 ： 3,719.14万元
净 利 润 ：- 3,637.12万元
总资产（期末）：5.80
万元
净资产（期末）：3.74
万元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29.91 亿
元
净利润：1.58亿元
总 资 产（期 末）：12.72 亿元
净 资 产（期 末）：8.39 亿元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7.88亿元
净利润：2,348万元
总 资 产（期 末）：14.67亿元
净资产（期末）：7.46
亿元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6.01亿元
净利润：7,476.76万
元
总 资 产（期 末）：11.18亿元
净资产（期末）：4.76
亿元

-

项目运营情况

该项目主要系因业绩下滑导致的估值变
动。2025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3,719.14万元，同比下滑26%；同期净
利润为 - 3,637.12万元，亏损幅度较大，
主要系从传统广告代理向新媒体平台广
告代理转型过程中，业务结构调整引发
的成本阶段性上升，属于转型期正常过
渡特征。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国新汇
金账面现金约 3亿元，现金流质量扎实，
公司属于典型的轻资产运营模式，资产
变现能力强。

该公司已在纳斯达克上市，相应估值变
动主要系股价下滑所致。截至 2025年12月 31日，闪送收盘价为 3.18美元/股，
汇率：1美元兑人民币 7.0288（2024年 12
月 31日，闪送收盘价为 8.31美元/股，汇
率：1美元兑人民币7.1884元）。

该项目主要系因业绩下滑导致的估值变
动。受中美贸易冲突及地缘政治因素影
响，加之原材料成本提升较高，公司2025
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7.88亿
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净利润 2,348
万元，较同期下滑了43.96%。

该项目主要系因净资产增加导致的估值
变动。得益于海外收入的显著贡献以及
公司长期以来坚持的成本控制，巴中宝
玛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约60,06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4.24%；实现净
利 润 约 7,476.7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613.24%；毛利率约23%，同比增加了近2
个百分点，净利率也从约 4%提升至约9%，盈利结构持续优化。

该项目主要系进一步计提减值导致的估
值下滑。巨什机器人目前已经停止经
营，经过积极运作及执行推进，基金现阶
段主要通过以下资产实现退出：一是基
金对回购义务人基于回购义务项下享有
的回购债权；二是基金通过诉讼方式向
上海鼎湖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3 名自
然人股东主张代位求偿权，以及通过资
产置换取得的南京合信自动化有限公
司 4.23% 股权。本期系结合以上各项
资产情况综合进行估值。

（3）公司2025年末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较大的前五大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项
目
名
称

北
京
国
新
汇
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海
南
天
煌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主要投资方

苏州博观九鼎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宝寿
九鼎医药投资
中 心（有 限 合
伙）

苏州夏启盛世
九鼎医药投资
中 心（有 限 合
伙）

苏州夏启兴贤
九鼎医药投资
中 心（有 限 合
伙）

苏州夏启智仕
九鼎医药投资
中 心（有 限 合
伙）

苏州夏启卓兴
九鼎医药投资
中 心（有 限 合
伙）

苏州荣丰九鼎
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
嘉乾九鼎投资
中 心（有 限 合
伙）

苏州工业园区
嘉翔九鼎投资
中 心（有 限 合
伙）

苏州高思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基金对
应项目
初始投
资金额

5,000.00

791.50

750.86

201.82

615.43

640.40

810.00

2,869.49

820.51

10,000.00

公司自有
资金出资
对应项目
剩余成本

3,945.88

7,942.80

估 值
方法

PB法

其 他
方法

金 融 资
产 公 允

价值

11,971.57

7,204.92

占 金 融
资 产 总
额比例

26.55%

15.98%

在 管 项 目
对 比 报 告
期 初 估 值
下调比例

-16.79%

0.32%

所 处
周期

扩 张
期

重 整
期

主要财务数
据（最 近 一

期）

2015 年 1- 9
月
营 业 收 入 ：3,719.14 万
元
净利润：-3,637.12万元
总 资 产（期
末）：5.80 万
元
净 资 产（期
末）：3.74 万
元

已签署退出
协议，公司不
再提供财务
数据。

项目运营情况

该项目主要系因业绩下
滑 导 致 的 估 值 变 动 。2025 年 1-9 月，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3,719.14万
元，同比下滑26%；同期
净利润为-3,637.12 万
元，亏损幅度较大，主要
系从传统广告代理向新
媒体平台广告代理转型
过程中，业务结构调整
引发的成本阶段性上
升，属于转型期正常过
渡特征。截至2025年9
月 30日，国新汇金账面
现金约 3 亿元，现金流
质量扎实，公司属于典
型的轻资产运营模式，
资产变现能力强。

该项目估值未发生明显
变化。基金已与回购义
务方签署回购协议，正
在推进协议执行。按照
已签署协议金额减去已
回款金额模拟核算预计
回款金额进行估值。

3

4

5

合计

东
莞
鸿
图
精
密
压
铸
有
限
公
司

中
环
寰
慧
科
技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巴
中
宝
玛
智
能
装
备
有
限
公
司

Jiuding ChinaGrowth FundII, L.P.

重庆振渝九鼎
股权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Jiuding ChinaGrowth FundII, L.P.

苏州悦泽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苏州胤延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巴中川陕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2,535.24

33,861.01

19,075.50

1,000.00

37,112.88

14,000.00

140,084.63

3,337.69

1,509.66

2,921.09

19,657.12

PB法

其 他
方法

PB法

5,844.71

2,986.73

2,922.98

30,930.91

12.96%

6.62%

6.48%

68.59%

-8.75%

0.00%

21.31%

扩 张
期

扩 张
期

扩 张
期

2015 年 1- 9
月
营 业 收 入 ：7.88亿元
净 利 润 ：2,348万元
总 资 产（期
末）：14.67亿
元
净 资 产（期
末）：7.46 亿
元

已签署退出
协议，公司不
再提供财务
数据。

2015 年 1- 9
月
营 业 收 入 ：6.01亿元
净 利 润 ：7,476.76万元
总 资 产（期
末）：11.18亿
元
净 资 产（期
末）：4.76 亿
元

该项目主要系因业绩下
滑导致的估值变动。受
中美贸易冲突及地缘政
治因素影响，加之原材
料成本提升较高，公司2025年1-9月实现营业
收入约人民币 7.88 亿
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净利润 2,348万元，
较同期下滑了43.96%。

该项目估值未发生变
化。基金已与受让方签
署转让协议，正在推进
协议执行。按照已签署
协议金额减去已回款金
额模拟核算预计回款金
额进行估值。

该项目主要系因净资产
增加导致的估值变动。
得益于海外收入的显著
贡献以及公司长期以来
坚持的成本控制，巴中
宝玛2025年1-9月实现
营 业 收 入 约 60,064 万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64.24%；实现净利润约7,476.76 万元，同比增
长 613.24%；毛利率约23%，同比增加了近 2
个百分点，净利率也从
约 4%提升至约 9%，盈
利结构持续优化。

3、是否涉及关联共同投资或资金最终流向关联方
（1）公司作为GP（或LP）与关联方LP共同向基金出资形成关联共同投资的情况
公司对在管基金的出资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作为普通合伙人（GP）的常规出资，根据业务惯例

通常出资比例为1%；二是少数情况下，为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也会以LP身份对部分基金进行出资。
同时，也存在公司的关联方（主要为九鼎集团及其子公司、控股股东合并范围内基金）作为在管基金LP
的情况。当公司作为GP（或LP）与关联方LP共同向基金出资时，形成关联共同投资。上述列示项目的
投资基金中存在公司作为GP（或LP）与关联方LP共同向在管基金出资形成关联共同投资的情况（单
位：万元）：

基金名称

Jiuding China Growth Fund II, L.P.
北京夏启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嘉翔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嘉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智仕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宝寿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卓兴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盛世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荣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兴贤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巴中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苏州嘉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成立
时间

2014/1/10
2008/4/23
2011/9/29
2011/9/29
2011/7/29
2011/8/18
2011/7/5
2011/7/5
2011/5/18
2011/8/22
2011/8/18
2018/2/13
2011/6/20

公司原始出资金额

GP
3,636.56
1,000.00

600
600
60
60

36.03
33.39
500
100

46.11
100
120

LP
19,508.57

-
-
-

470
360

180.14
167.36

-
-

46.11
-
-

合计

23,145.14
1,000.00

600
600
530
420

216.17
200.75

500
100

92.22
26

120

公司剩余出资金额

GP
2,659.47
221.99
164.86
164.14

7.28
7.18
6.99
6.55

16.59
26.75
8.25

100.00
49.81

LP
14,472.26

-
-
-

57.02
43.07
34.97
32.85

-
-

8.25
-
-

合计

17,131.73
221.99
164.86
164.14
64.30
50.25
41.96
39.40
16.59
26.75
16.49

100.00
-

在决策机制方面，公司在管基金严格遵循市场化、规范化运作原则，所有基金均严格依照合伙协议
约定运作，确保全体LP（包括关联方与非关联方）享有平等的知情权和收益分配权等权利，不存在任何
LP通过特殊条款获取超额权利或单独控制基金决策的情形。在资金监管方面，公司绝大部分在管基
金设立银行托管账户或监管账户，托管银行作为独立第三方，严格按照基金合伙协议、投资协议及分配
方案等材料，对包括投资款、分配款、费用支出在内的全部资金划付进行实质性审核，确保每笔资金流
向均符合约定用途，不存在基金的资金流向特定出资人的情形。

（2）公司管理的基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项目的情况
截止2025年末，上述列示的项目中，存在公司管理的基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名

称

海 南 天
煌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股东
身份

在管基金

在管基金

在管基金

在管基金

在管基金

在管基金

在管基金

在管基金

关联方

在管基金

股东名称

苏州夏启宝寿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苏州夏启兴贤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苏州夏启智仕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苏州夏启盛世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苏州夏启卓兴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苏州荣丰九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嘉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苏州工业园区嘉翔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高思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初始投资
时间

2013年6月

2013年6月

2013年6月

2013年6月

2013年6月

2013年7月

2013年7月

2013年7月

2013年7月

2019年1月

初始投资金额

791.5

201.82

615.43

750.86

640.4
810

2,869.49

820.51
900

10,000.00

剩余投资本金

726.2

177.84

560.12

683.42

582.83
669.63

2,372.20

678.34
744.04

8,449.50

持股
比例

2.23%

0.57%

1.73%

2.11%

1.80%
1.44%
5.10%

1.46%
1.65%
5.63%

对海南天煌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煌药业”）的投资，公司在管基金分别2013年6月、2013年
7月分不同轮次以2.5亿、4.5亿的估值完成了对企业的投资，基于对该企业价值的认可，九鼎集团于第
二轮次与公司在管基金以同等估值完成了对该企业的投资。

对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在决策机制方面，公司作为管理人始终保持投资决策的独立性，所
有项目投资决策均基于专业判断及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作出。在定价公允性方面，公司与关联方共同
投资的项目均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或特殊安排。

（三）列示主要房地产项目开发进度、销售及结转情况、收入确认时点及依据，以及主要存货项目构
成、余额及减值情况，并结合减值测试关键参数、周边房地产市场及可比项目情况说明减值迹象具体时
点、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1、主要房地产项目开发进度、销售及结转情况、收入确认时点及依据
公司房地产业务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仅有“紫金城”一个地产项目，分为商业区和住宅区。

其中住宅区分五期开发，一至四期（除一期1#楼外）已于2019年及以前完工并已基本售罄，公司近两年
房地产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一期1#楼，2025年主要在建项目为住宅五期，一期1#楼和住宅五期的开发
进度如下：

期数

住宅一期1#楼
住宅五期

开工时间

2021年6月

2025年5月

预售时间

2022年9月

2026年1月

（预计）竣工时间

2024年3月

2028年7月

公司房地产销售在房产完工并验收合格，达到销售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
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2025年度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主要源于一期1#楼，1#楼相关销售情况如下：

季度

2025年一季度

2025年二季度

2025年三季度

2025年四季度

合计

1#楼住宅签约情况

套数

11
1

2
14

面积(㎡)
2,218.27
203.64

407.28
2,829.19

平 均 单 价(元/㎡)
17,092.39
16,770.16

15,049.21
48,911.76

金额（含税，单位：
元）

37,915,541.00
3,415,075.00

6,129,241.00
47,459,857.00

1#楼住宅收房并确认收入情况

套数

11
5
2
3

21

面积(㎡)
2,215.16
1,011.98
404.17
610.92

4,242.23

平均单价 (元/㎡)
15,941.74
16,498.82
15,205.23
14,425.86
62,071.65

金额（不含税，单
位：元）

35,313,496.32
16,696,478.90
6,145,498.16
8,813,047.71

66,968,521.09
注：2025年以前已签约一期1#楼7套于2025年度确认收入。
2、主要存货项目构成、余额及减值情况，并结合减值测试关键参数、周边房地产市场及可比项目情

况说明减值迹象具体时点、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1）存货项目的构成、余额及减值情况
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司存货项目构成、余额及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紫金城商业区

紫金城写字楼

紫金城住宅

合计

2025年期末余额

111,117.45
21,788.38
44,424.65

177,330.48

2024 年及以前年度减值
准备

17,876.94
1,790.50

-
19,667.44

2025 年当年计提减值准
备

10,292.69
3,241.50
233.81

13,767.99

截止2025年末累计减值准
备

28,169.63
5,032.00
233.81

33,435.43

2025年账面价值

82,947.82
16,756.39
44,190.84

143,895.05
（2）周边房地产市场分析
根据江西同致房价评估发布的《2025年南昌市房地产市场分析报告》，2025年南昌市新建商品住

宅预售市场呈显著波动态势，全年备案面积123.7万㎡，同比下降39.18%，成交套数9342套，同比下降
42.28%。2025年南昌市新建商品住宅市场呈现显著量价联动波动态势，二者协同波动、相互呼应，整
体向理性回归。新建商品房住宅共成交15452套，同比下降24.74%。

根据江西同策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度南昌房地产市场数据年报》，2025年南昌主城区住宅整体
供应约 129万㎡，环比下降 37%，供应端收缩明显;成交量约 164万㎡，环比下降 15%，以去库存为主。
2025年南昌主城区非住宅市场量价齐跌，供应 27.76万㎡，环比下降 64%，成交 24.81万㎡，环比下降
54%，成交均价 9172元/㎡，环比下降 5%。2025年东湖区住宅供应 5.01万方，成交 14.26万方，均价
13564元/㎡，较上年均价 15186元/㎡下降 10.68%，商品住宅成交金额前三名分别为联发国贸悦上鹭
鸣、国贸璟上和洪电·七里滨江；2025年东湖区非住宅新增供应 0.03万㎡，成交 0.56万方，均价 11082
元/㎡，较上年均价14792元/㎡下降8.3%，商品非住宅成交金额前三名分别为中骏世界城、中海寰宇天
下和江旅都市方舟。

（3）存货减值测试逻辑和关键参数选择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每年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的成本按照账面价值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确认。用于出售的开发产品，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在建项目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完工后
的开发产品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

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依照如下顺序原则确定预计售价：1）对有在手合同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
合同价为基础计算；2）对于存在最近一年销售的物业业态包括住宅，其预计售价参考目前公司在售项
目已售物业的平均销售价格；3）对于最近一年没有销售的物业业态包括商铺、写字楼，其预计售价参考
周边同类可比物业的销售价格确定。

后续开发成本支出：根据公司成本部专业人员测算的后续需要投入的开发成本，包括前期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配套费、公共设施配套费、开发间接费等。

与销售有关的税费主要包括销售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土地增值税等。
销售税金及附加：根据国家和地方的现行税法和相关规定，房地产销售需交纳的相关附加税费包

括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土地增值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土地增值税以纳税人转让房

地产取得的增值额为计税依据。 增值额为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减除规定扣除项目金额以后
的余额，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销售费用包括项目销售部门的管理费用、广告费用、策划费用及代理销售的佣金等。
对于在售业态，公司依据在手合同及公司最近一年的平均销售价格进行测算；对于未售业态，公司

依据市场行情及相关产品的实际情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市场比较法是将评估对象
与在评估基准日近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
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在对类似房地产价格进行修正时，公司重点考虑区域繁
华程度、交通便捷程度、基础公共设施配套情况、市政设施配套情况、环境质量、楼层等多种影响因素，
以保证项目预计售价的准确性和合理性。计算公式如下:预计售价=可比实例*交易日期修正系数*交
易情况修正系数*区域因素调整系数*个别因素调整系数。

公司2025年各业态评估价格计算如下：
1）商业商铺100平以下

比较因素

交易价格（元/㎡）

交易日期

交易情况

区域因素

个别因素

经修正后案例参考单价（元/㎡）

修正后平均评估参考单价（元/㎡）

经过楼层和面积修正后平均评估参考单价（元/㎡）

扣减相关税费后的平均评估单价（元/㎡）（见注1）

待估房地产

待估

12,372.00
8,952.59
7,579.86

实例1
12,700.00

1.00
0.91
1.01
0.99

11,576.00

实例2
14,100.00

1.00
0.91
1.04
0.96

12,847.00

实例3
14,500.00

1.00
0.91
1.04
0.92

12,694.00

注1：与销售有关的税费包括销售税金及附加（税率12%）、销售费用（费率3.5%）、土地增值税（税
率7%），下同。

2）商业商铺100平以上
比较因素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交易日期

交易情况

区域因素

个别因素

经修正后案例参考单价（元/㎡）

修正后平均评估参考单价（元/㎡）

经过楼层和面积修正后平均评估参考单价（元/㎡）

扣减相关税费后的平均评估单价（元/㎡）

待估房地产

待估

12,307.00
9,117.41
7,719.41

实例1
12,750.00

1.00
1.00
1.04
0.98

13,018.00

实例2
12,750.00

1.00
1.00
1.04
0.98

13,018.00

实例3
13,200.00

1.00
0.91
0.94
0.96

10,886.00

3）紫金城写字楼
比较因素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交易日期

待估房地产

待估

实例1
8,373.49
1.00

实例2
8,000.00
1.00

实例3
8,000.00
1.00

交易情况

区域因素

个别因素

经修正后案例参考单价（元/㎡）

修正后平均评估参考单价（元/㎡）

经过楼层和面积修正后平均评估参考单价（元/㎡）

扣减相关税费后的平均评估单价（元/㎡）

7,480.00
6,908.06
5,848.82

0.91
0.98
1.04

7,783.43

0.91
1.00
1.04

7,597.27

0.91
1.00
0.97

7,072.13

（4）公司存货减值时点及累计减值情况
公司紫金城地块于2004年取得，土地成本相比较低（236.52万元/亩），公司大部分账存存货建设期

间较早，存货单位成本总体较低。近年，新建商业营业用房和办公楼商品房销售面积、市场销售价格呈
逐年下降趋势。自2024年开始公司部分存货单位成本低于同类可比物业的市价，公司对存货计提了
跌价准备。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司存货预计累计减值金额3.34亿元，2025年以前已计提存货减值
1.97亿元，2025年度当年减值金额约1.38亿元。

（5）公司存货计提减值准备的充分性和合理性说明
公司2025年存货计提减值准备后单位账面价值与可比项目的价值情况如下：

项目

紫金城商业区

紫金城写字楼

紫金城住宅

商业区未开发地
块

紫金城五期-在建

合计

账面余额（元）

1,080,742,795.13
217,883,834.99
34,550,599.77
30,431,716.23

409,633,619.09
1,773,242,565.21

单 位 账 面 成
本（元/㎡）

10,419.71
7,605.24
9,512.25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元）

281,696,298.41
50,319,954.55
2,338,080.59

334,354,333.55

账面价值（元）

799,046,496.72
167,563,880.44
32,212,519.18
30,431,716.23

409,633,619.09
1,438,888,231.66

单位不含税账
面 价 值（ 元/㎡）

7,703.81
5,848.82
8,868.55

可比项目修正后平
均含税单位价值（元/㎡）

9,098.98
6,908.06

公司对2025年未售业态商业区和写字楼参考周边同类可比物业的销售价格确定预计售价，经测
算：

①紫金城商业区可比项目修正后平均含税单位价值为9,098.98元/㎡，在此基础上扣减相关税费得
出公司紫金城商业区可变现净值为单位不含税账面价值7,703.81元/㎡，低于公司紫金城商业区账面价
值，公司对其计提减值准备，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紫金城商业区单位不含税账面价值为7,703.81元/㎡，
低于南昌市主城区非住宅含税成交均价9,172.00元/㎡（来自江西同策研究院）；

②紫金城写字楼可比项目修正后平均含税单位价值为6,908.06元/㎡，在此基础上扣减相关税费得
出公司紫金城写字楼可变现净值为单位不含税账面价值5,848.82元/㎡，低于公司紫金城写字楼账面价
值，公司对其计提减值准备，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紫金城写字楼单位不含税账面价值5,848.82元/㎡，低
于南昌市城区办公市场12月含税成交均价约7000元/㎡（来自江西易居研究中心）。

公司对2025年在售业态紫金城住宅依据在手合同及公司最近一年的平均销售价格进行测算，公
司依据房产所在楼层、装修程度及公司去化安排等对各住宅产品进行减值测试，其中：

①公司存货住宅房产中 692.06万元依据在手合同测算的单位不含税可变现净值为 10.378.07元/
m，低于住宅房产账面成本，公司对其计提减值准备，计提减值准备后单位不含税账面价值为 10,
378.07元/m;

②公司存货住宅车位485.94万元依据最近一年平均销售价格测算的单位不含税可变现净值为66,
926.72元/个，低于住宅车位账面成本，公司对其计提减值准备，计提减值准备后单位不含税账面价值
为66,926.72元/个;

③公司存货住宅剩余的2,277万元，因毛坯装修、公区外立面配置低、容积率高等原因导致单位建
设成本较低，依据在手合同及公司最近一年平均销售价格测算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存货成本，未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2025 年公司紫金城商业区计提减值准备后单位账面价值较上年减值后单位账面价值下降
11.41%，公司紫金城写字楼计提减值准备后单位账面价值较上年减值后单位账面价值下降16.21%，公
司紫金城住宅计提减值准备后单位账面价值较低，低于南昌市东湖区住宅含税成交均价13,562.00元/
㎡（来自江西同策研究院），公司存货减值准备计提幅度与市场同类产品下降幅度趋同，计提减值准备
后单位账面价值与可比项目修正后平均单位价值之间的差异为税费差，综上，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是充分合理的。

出于客观性考虑，公司每年委托外部评估师对公司存货进行减值测试，截止本公告回复日，评估报
告尚未完成，具体减值金额待评估报告出具后进一步确定。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1.针对建筑施工业务客户及供应商情况问题
项目组执行正在执行或拟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公司建筑施工业务2025年全年及第四季度的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明细，通过公开信息查

询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的主营业务与公司业务是否相关，查询注册资本、社保

人数等是否可以与公司交易规模相匹配；
（3）获取公司全年银行流水，核查与前述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存在除采购及销售业务外的其他资金

往来；
（4）结合销售及采购，对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执行函证程序，函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金额、当

期结算金额、当期开票金额、当期回款金额、项目状态（如是否存在停滞）等；
（5）抽样获取并检查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的销售及采购合同，检查合同约定的控制权转移时点与

收入确认时点是否匹配；检查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安排与实际付款实际是否存在重大偏差；
（6）结合施工项目现场访谈程序，与客户进行访谈，了解项目背景、基本情况、现场管理等内容；
（7）检查往来款项当期及期后回款情况，检查是否存在第三方回款。
2.针对投资项目问题
项目组执行正在执行或拟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公司投资项目情况表及前五大投资项目明细表；
（2）针对前五大投资项目金额与账面核对是否一致；
（3）获取并检查项目投资协议，核查投资方、投资金额等与协议约定是否一致；
（4）复核前五大投资项目估值方法是否符合公司会计政策，估值金额是否准确；
（5）对当期对损益影响较大的前五大投资项目，复核项目估值方法与上期是否保持一致，若不一致

落实变动原因合理性；对当期处置的重要投资项目，核查项目退出协议及相应资金收回情况；
（6）亲自获取重要组成部分的银行开户清单、企业信用报告、银行流水，并有效执行双向流水核查，

核查是否存在大额异常资金往来。
3.针对存货问题
项目组执行正在执行或拟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评价了管理层与存货管理及跌价准备计提确认有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了

关键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2）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进度、结转情况，存货跌价准备变动的原因；
（3）对存货实施监盘程序，关注存货的真实性及状态，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4）获取公司存货明细表及跌价准备计提明细表，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及时、充分；
利用专家工作。评价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复核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等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是否符合市场环境及公司实际业务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截至本函出具日，基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前述回复与我们

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由于审计工作仍在按照计划执行过程中，盘点、访谈、检查，利用
专家工作等审计程序尚未执行完成，正在进一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具体审计意见以会计师出
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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